盐工院〔2014〕73号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开展
优秀“双师型”教师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院（系）、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和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苏教高〔2008〕16 号）精神，加快学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经研究，决定在全校开展优秀“双师型”教师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及名额

1.具备“双师型”教师资格；

2.全校评选优秀“双师型”教师4名，各二级院（系）可推荐1名。
二、评选条件

1.具有国民教育本科以上学历、讲师及以上职称且具备下列条件中任意一条的专任教师。
（1）来自企业具有3年以上工作经历，或到企业一线工作经历累计2年以上（需提供能证明参加企业一线实际工作的经历）；

（2）近五年主持（或主要参与）2项应用技术研究，成果已被企业采用，效益良好；

（3）具有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评审的中级及以上其他专业技术职称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技师及以上资格证书；
（4）经评审委员会认定的其他条件。

2.近五年来在市厅级以上技能大赛中，获个人三等奖及以上。
3.经学校“双师”实践技能考核小组（由分管领导、教务处、人事处、企业的专家组成）考核合格，并且实际在教学一线从事“双师”教学活动。
4.理论、实践教学效果显著，近三年教学质量考核至少有1次优秀，大部分学生能掌握相应的技能。
三、评选办法
1.教师个人提出申请，填写《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优秀“双师型”教师申请表》，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2.申请人所在二级院（系）对申请人的申报表及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报学校人事处评审；

3.学校评审委员会组织评定，每次评定的有效期为3年。
四、相关要求
请各院（系）于2014年12月16日前将候选人《优秀“双师型”教师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报学校人事处。

特此通知。

附件：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优秀“双师型”教师申请表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4年12月3日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4年12月3日印发


附件：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优秀“双师型”教师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籍贯
	
	出生日期
	      年   月

	毕业院校
	
	专业
	
	毕业时间
	      年   月

	学历
	
	职称
	
	现工作部门
	

	个人学习工作简历
	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
	在何单位学习、工作
	任何职务

	
	
	
	

	
	
	
	

	
	
	
	

	
	
	
	

	
	
	
	

	申报条

件及支

撑材料
	认定理由：



	院系

意见
	部门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评

审委员

会意见
	组长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总人数
	评定结果
	备注

	
	
	同意人数
	
	不同意人数
	
	弃权人数
	
	


注：本表一式二份，并附有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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